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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2563 880 880 100% 4222 - - - - - - - 25428000 -          -              -               -           

松山區 786 92 92 100% 327 - - - - - - -

信義區 853 66 66 100% 283 - - - - - - -

大安區 1693 131 131 100% 605 - - - - - - -

中山區 1693 135 135 100% 520 - - - - - - -

中正區 1161 79 79 100% 510 - - - - - - -

大同區 652 56 56 100% 242 - - - - - - -

萬華區 688 40 40 100% 330 - - - - - - -

文山區 1121 46 46 100% 345 - - - - - - -

南港區 543 38 38 100% 151 - - - - - - -

內湖區 1391 87 87 100% 254 - - - - - - -

士林區 1105 69 69 100% 356 - - - - - - -

北投區 877 41 41 100% 299 - - - - - - -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113年1月19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本處營建科。

填表說明：本表編製2份，經陳核後，1份送本處會計室，1份自存，資料並經由網際網路報送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庫。

中華民國112年

編製機關 建築管理工程處

表         號 20539-90-05

臺北市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設施改善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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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設施改善概況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本市轄區內之公共建築物，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每年1月1日至年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

 　  (一)縱行項目按「建築技術規則修正公布後」、「建築技術規則公布修正前」、「依法處罰情形」、「改善基金金額」及「中央政府補助經費

 　     」分類。

 　  (二)橫列項目按「行政區別」分類。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建築技術規則修正公布後之總列管件數： 85年11月27日建築技術規則修正公布以後，所有新建公共建築物依法列管總件數。

  　(二)應勘檢件數： 85年11月27日建築技術規則修正公布以後之新建公共建築物，各填報機關本年度應勘檢件數。

    (三)完成勘檢件數： 85年11月27日建築技術規則修正公布以後之新建公共建築物，各填報機關本年度已完成勘檢件數。

 　 (四)建築技術規則修正公布前之總列管件數：85年11月27日建築技術規則修正公布前之既有公共建築物，依法列管總件數。

 　 (五)應改善件數： 85年11月27日建築技術規則修正公布前既有公共建築物，設置或改善相關無障礙設施，經勘檢不合規定者。

 　 (六)改善完成件數： 85年11月27日建築技術規則修正公布前既有公共建築物，設置或改善相關無障礙設施不合規定，但經複勘後已改善完成

                       者件數。 

    (七)待改善件數： 85年11月27日建築技術規則修正公布前既有公共建築物，設置或改善相關無障礙設施經勘檢不合規定者或經複勘後仍不合規

                    定者件數。

    (八) 依法處罰情形：本年度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88條規定處罰的罰鍰。

    (九) 改善基金金額：本年度依據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規定編列的改善基金金額。

    (十) 中央政府補助經費：本年度中央政府補助各機關辦理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設施改善的經費。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營建科依相關公務登記資料整理編製。

六、編送對象： 本表編製2份，經陳核後，1份送本處會計室，1份自存，資料並經由網際網路報送內政部營建署統計資料庫。


